
朝陽科技大學教職員校外兼課兼職申請程序 

及系統操作說明 
一、法令依據 

（一）專任教師校外兼課及兼職辦法； 

（二）職員工服務規則。 

二、處理流程及注意事項 

身分 教職員  課務組  系辦  行政簽核 

作業 

於教職員資訊系統線上填寫

申請，且依下列原則辦理： 

1.以經常性為主(每週至少一

次)，一課（職務）一案。 

2.凡擔任董事、監察人、獨立

董事者。 

3.職員請自行印出申請表

（免會課務組）並依行政

程序簽核。 

 

線上審查授

課鐘點是否

符合規定。 

 

自線上列印

清冊。 

 

1.教師：系->院->課

務組->人資處(批

次上陳全校清冊，

核定後線上登錄審

核結果。) 

2.職員：單位一二級

主管->人資處（陳

校長核定後線上

登錄審核結果。) 

時程 

或 

狀況 

兼課兼職在上學期(8/1 後)，

應於事前 7 月下旬前提出。 
 7 月底  8 月初  8 月上旬 

兼課兼職在下學期(2/1 後)，

應於事前 12 月下旬前提出。 
 1 月初  1 月中  1 月底前 

超過前述時間提出申請 
（需補充說明_該時段提出原因） 

 隨到隨審。  隨到隨辦。  隨到隨辦。 

備註 

校外兼課兼職如有異動或取消時： 

1.教師應以 mail 告知系辦，並副知課務組和人資處。 

2.職員應以 mail 告知單位主管，並副知人資處。 
 

三、教職員資訊系統 操作畫面(全學期開放) 

請使用「新版」資訊系統（https://cyutis.cyut.edu.tw/） 

 

（一）教職員線上申請： 

 
 

（二）系辦列印清冊：選擇當學期會顯示清單，點選其中一筆「審查狀態」欄「紙本待審

查」之資料，則可顯示全部申請教師之清冊。 

 
112.5.4製表 

https://teacher.cyut.edu.tw/EmpLogin.aspx
https://cyutis.cyut.edu.tw/

